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　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流程圖
依據教育部 114 年 2 月 3 日修訂之參考流程圖（202501 修）暨本校 113 年 11 月 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防治規定編製（202604 版）

時 限
24
小 時

1. 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事件 2. 申請調查或檢舉

學校無管轄權（7 日內）
如：校長為行為人、跨校事件非管轄學校等

▼
移轉權責機關

並通知當事人（§14、§16）

▼

通
報

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

※ 注意：已滿 18 歲之人非兒童少年之疑似性騷擾事件，無須進行社政通報。
本校 §11、§14、§18、§19、§20、§21；秘書室為性平會幕僚（§42）

▼
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，3 日內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受理判定）

依據性平法第 32 條：
1. 無不受理之情形 → 議決受理。
2. 有不受理之情形 → 議決不受理。
3.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

▼　受 理　▼ 不受理 ▶

申請人 ／ 被害人 ／ 檢舉人
得於 20 日內 提出申復

（以 1 次為限）
▼

交性平會重新審理

本校 §24

▼
組調查小組

三或五人（性平會議決人選或授權主任委員與專人協調聯
繫）。
訪談、撰寫調查報告。

※ 未組調查小組由性平會自行處理之案件，仍須向學校提出調查
報告。
本校 §25–§27　女性 ≥ 1/2；專家 ≥ 1/3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執行）

通知法定代理人。
執行性平會決議（聯絡、發聘調查小組等）。
發文通知受理與否、處理結果、回報系統陳報。
協調彈性處理出缺勤、學籍。★ 將處置事項陳報主管機關
整合校內外資源、提供諮商輔導、法律諮詢等。
禁止報復、追蹤決議執行。
卷宗、檔案（密）保存。
至回報系統勾選結案。

本校 §29、§30、§37、§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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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商輔導單位（學輔中心）

諮商輔導人員進行輔導關懷，含當事人、家長、班級師生
等。
建立個案輔導與當事人之相關資料，並妥善紀錄保存。
負責追蹤輔導相關計畫之擬定與執行。
校外橫向協調，協助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陪同等事項。
關懷小組：依當事人需要組成，以諮輔人員為主要成員。

本校 §30；輔導人員迴避（§25 III）

▼
性平會議決調查報告與處理建議

本校 §32、§33

▼
學生獎懲委員會

行為人為學生

申誡 ／ 記過

考績委員會

行為人為職員、工友

申誡 ／ 記過 ／ 終止契約

教師評審委員會

行為人為教師

解聘 1–4 年 ／ 管制終身

▼

通知處理結果

申復（為申訴之先行程序）

★ 教師之停聘／解聘決定做成後，於報主管機關核准時，應一併通知當事人於 30 日內 提出申復。並建議學校就當事人提起申復與否或其申
復結果，主動告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以作為審核參考。
★ 申復有理由：視申復決定書之理由，交由學校性平會重啟調查或重為決定，或交由權責單位重為決定。
★ 申復審議結果陳報（回報系統）主管機關。

不服處理結果，申請人（被害人）及行為人可於 30 日內 向學校提出申復（以 1 次為限）。
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時，申請人（被害人）得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復。
收件單位：學生 →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；教職員工 → 人事室（本校 §34）

不服

申復結果

▼
秘書室

彙整處理報告
▶

各處室本於個案之工作任務

檢討改善、持續追蹤、輔導
▶ 列入學校校務評鑑

▼
依性平法進行申復後之救濟途徑

申請人、被害人或行為人對申復結果不服，於接獲書面通知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身分循對應管道提起救濟。

教師：依教師法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 本校職員、工友：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。 學生：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出申訴（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）。

本校 §36；性平法 §39

1. 法定通報：關懷 e 起來網站、當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會局／處（由學輔中心進行
社政通報）。

2. 校安通報：由校安中心依校安通報等級時限通報。
→ 行為人為教師身分者，通知教評會審議暫時停聘。

3. 鼓勵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請調查，或由學校提出檢舉。

4. 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。
5. 陳報性平會主任委員（校長），聯繫秘書室召開性平會。
6. 通知諮商輔導單位（學生輔導中心），視當事人需要提供諮商輔導與協助。

1. 性平會議決通過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（含性平法第 26 條之處
置）。

2. 議處涉及改變身分者，通知行為人陳述意見，召開第 2 次性平
會。

3. 備齊資料（性平會議紀錄【含簽到表】、調查報告），陳報所屬
主管機關。


